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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目的

企业诚信管理体系(以下简称 EIMS)认证活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、《认证机构管理办法》和《国家认监委关于认

证规则备案的公告》、《国家认监委关于加强认证规则管理的公告》

（2025 年第 9号）等认证认可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制定本规则。

2、适用范围

EIMS 认证程序与管理的基本要求，适用于中电联（北京）检测

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心）开展 EIMS 认证的活动。

3、认证依据

GB/T 31950-2023《企业诚信管理体系》

4、定义和术语

4.1 诚信要素：企业的活动、产品或服务中能影响企业诚信而又相互

作用的一组要素。

4.2 诚信文化：基于诚信守信之上的道德标准、价值观念和历史传统

等。

4.3 诚信管理体系(EIMS)：用来制定和实施诚信方针和诚信目标，并

进而实现这些目标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要素的集合。

注：管理体系包括组织结构、方针、规划活动、职责、程序、过程和资源。

5、利益相关方

中心的总体认证目标是使所有相关方相信诚信管理体系满足规

定要求和预期目标。认证的价值取决于通过公正、有能力的评定所建

立的公信力的程度。认证的利益相关方包括（但不限于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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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) 获证客户；

b) 获证客户的顾客；

c）上级组织；

d) 政府部门（法律和监管机构）；

e) 非政府组织；

f）供应商，承包商和分包商；

g）工人组织（工会）和雇主组织；

h）股东；

i）当地社区、组织的邻居以及公众；

j）媒体，学术界；

k) 消费者和其他公众。

结合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制定了本文件。

公正性管理要求详见中心《管理手册》4.2、5.2.2。

6.对认证人员的基本要求

6.1 审核人员应具有 CCAA 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注册审核员（不含实习）

资格。

6.2 认证人员应经过 GB/T 31950-2023《企业诚信管理体系》的培训，

审核人员应经评价具备 EIMS 认证的能力。

6.3 认证人员应当遵守与从业相关的法律法规，对认证活动及相关认

证记录、认证审核报告的真实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7、认证环节与程序

7.1 认证环节



注册号：

获证企业名称：

企业注册地址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标准编号：

认证范围：

原发证日期：

换证日期：

证书有效期：

总经理签字：


